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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教育基本法第8條零體罰政策，請各校務必落實辦理

，以符合法律規定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基本法第8條暨教育部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

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
二、依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：「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

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，國家應予保障，並使學

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，造成身心之侵害。」又依學

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三十八、之規定

略以：「...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，不得有體罰學生之行

為」。

三、另依據同注意事項四十二、「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

者，學校應予以告誡。其一再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，

學校應按情節輕重，予以懲處。教師有違法處罰學生之行

為者，學校應按情節輕重，依相關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

或規定，予以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。教

師違反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，以體罰或其他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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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處罰學生，情節重大者，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及相關

規定處理。」，合先敘明。

四、惟邇來本府屢接獲有關民眾對校園體罰陳情之案件，爰為

落實前揭法規規定及校園零體罰之政策，請各校利用各項

集會（如班會、朝會、導師會議、親師生會議、校務會議

、週三進修等）落實各校「校園正向管教工作計畫」、「

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」之宣導，並請各校於知悉教師

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時，確依前揭注意事項第42條之規定

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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